附件1
“环保护航服务包”全周期服务工作专班

为加强“环保护航服务包”全周期服务工作组织领导，保障服务工作规范、高效运行，成立工作领导小组下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和15个区级工作专班、护航专员团队及专家技术帮扶组。现将具体责任分工情况明确如下。
一、工作专班组成及职责
（一）领导小组
组长：董恩武
副组长：单伟民、张晨宇、刘韬、郑大治、王永峰、张艳桥、商大为、王佳楠
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回春玲
办公室成员：张力军、温冰、田颖、姚忠伟、张卓群、荆勇、安丽、金瑛、刘文超、贾宇光、韩鸿飞、范士纯、李鹏，杨巍，刘振山。
（2） 下设15个区级工作专班
1、和平工作专班
专班组长：张晨宇
专班副组长：周学赓、姚忠伟（噪辐处）
专班成员：王殿民、刘冰、周湛、王嵩、彭双双（噪辐处）
专班联络员：王彬
2、沈河工作专班
专班组长：郑大治
专班副组长：侯景艳、温冰（审批处）
专班成员：吴文业、王小军、杨国玉、韩苏（审批处）
专班联络员：苗迎军
3、铁西工作专班
专班组长：商大为
专班副组长：于雷、程琳琳（科财处）
专班成员：曲波、李艳、罗毅、栾建国、秦宪（科财处）
专班联络员：陈凤鑫
4、皇姑工作专班
专班组长：张晨宇
专班副组长：于洪存、安丽（水源处）
[bookmark: _GoBack]专班成员：韩延辉、李一果、杜文婷、张梓涵（水源处）
专班联络员：张博（皇姑）
5、大东工作专班
专班组长：郑大治
专班副组长：王绍武、田颖（总量处）、刘振山（中心监测部）
专班成员：王彦、刘红姝、黄利波（总量处）
专班联络员：刘剑南
6、浑南工作专班
专班组长：张晨宇
专班副组长：张朝辉、韩鸿飞（生态处）
专班成员：张立辉、仇宝泉、刘建宇、吴小璐、张功博（生态处）
专班联络员：刘美岑
7、于洪工作专班
专班组长：王永峰
专班副组长：陈晓冰、李鹏（法规处）、梁成山（执法队信访处）
专班成员：袁野、马涛、路阳、徐冬萌、雷昊（法规处）
专班联络员：王国富
8、沈北工作专班
专班组长：王佳楠
专班副组长：陈志明、范士纯（应急处）
专班成员：李学斌、陈奕辛、邢晓江、李锐、宫波（应急处）
专班联络员：刘艳
9、苏家屯工作专班
专班组长：单伟民
专班副组长：徐正雷、刘文超（大气处）
专班成员：贾天舒、高岩、王铁龙、李喜波（大气处）
专班联络员：刘胜良
10、经开工作专班
专班组长：商大为
专班副组长：张尔思、金瑛（土壤处）
专班成员：刘文龙、邢登华、汪迪、宋伟强、刘博（土壤处）
专班联络员：朱迎丽
11、棋盘山工作专班
专班组长：张晨宇
专班副组长：张昊、贾宇光（气候处）
专班成员：李向春、李萌、王蕊、钱哲（气候处）
专班联络员：金兆宝
12、辽中工作专班
专班组长：刘韬
专班副组长：薛志恒、张学智（农村处）
专班成员：肇刚、郭大维、杨英波、闫爽、孙永煜、张博（农村处）
专班联络员：郭旭
13、新民工作专班
专班组长：王佳楠
专班副组长：杨凤江、荆勇（水处）
专班成员：李天光、冯源、王其东、王新（新民）、金林琳（水处）
专班联络员：王春艳
14、法库工作专班
专班组长：张艳桥
专班副组长：刘苏刚、李祎（执法队应急执法处）
专班成员：葛国若、胡殿超、王新（法库）、张明会
专班联络员：许洪波
15、康平工作专班
专班组长：张艳桥
专班副组长：杨玉军、张卓群（工业处）
专班成员：张璐、程杰文、张勇、张庆鹏（工业处）
专班联络员：潘婷婷
（三）工作职责
     领导小组组长：每季度召开领导小组工作会议，听取护航专员服务情况，各专班工作具体开展情况，发现廉政风险问题查处情况等。
    领导小组副组长：负责审核所分管领域服务包材料覆盖面和质量；负责牵头组织协调解决提级问题办理和审核；负责定期调度涉分管领域诉求问题情况，梳理分析同类行业、共性需求，推动转化为规范长效机制。
办公室主任：负责组织每季度专班会议的沟通协调及准备工作；负责对接各护航专员接收并协助各专班组长协调解决提级问题办理；负责会同市局业务处室联合开展业务监督，对企业需求响应和办理情况进行梳理、分析、评价，研判筛查是否存在无故提级、拖拉低效、推绕躲顶等不作为、慢作为情况，并将问题线索移交机关纪委查处。
办公室成员：负责本领域服务包材料的收集、梳理、完善编制工作；负责研究解决推动提级问题的办理及与上级主管部门的沟通协调工作；负责对本部门承接问题及时高效办理；负责宣传、引导工作。
专班组长：负责组织建立本辖区专班架构和工作机制；负责组织区级层面问题的解决推动。
专班副组长：负责组织区级层面问题的承接、研判和具体解决推动落实工作；负责结合辖区实际，组织研究创造性设立特色代办帮扶机制，满足企业个性化需求。
专班成员：负责按照本辖区工作组工作机制要求开展相关工作。
专班联络员：负责与护航专员联系，在第一时间将企业诉求转交工作组负责人；负责将专班问题研判情况及处理结果按照时限要求报送护航专员。
二、护航专员团队
    （一）人员组成：政治素质好、业务能力强、善于沟通协调、富有斗争精神、熟悉环保工作43名的正、副处级领导干部。
（二）工作职责：负责与企业建立常态化联系机制；负责将服务包具体内容第一时间向企业进行讲解说明；负责了解企业具体情况，制定企业需求一张表，制定问题清单并动态更新；负责将企业环保问题诉求报告区级工作组及提级办理；负责按照时限要求跟踪问题诉求办理进度；负责企业全周期事项跑腿代办；提供企业从建设到运营全流程环境事项的需求及时响应。
三、专家技术帮扶组
（一）帮扶组成员：由环科院和沈阳监测中心抽调涵盖环境要素专家共20人，组成水、气、固废(土壤)、生态、噪声、环评六个专家技术帮扶小组。
1、水技术帮扶组（4人）
组长：张华（环科院）
组员：张磊（环科院）、骆虹（沈阳监测中心）、李建熹（沈阳监测中心）
2、 气技术帮扶组（7人）
组长：孙学斌（沈阳监测中心）
组员：李  晶（沈阳监测中心）、任甜（沈阳监测中心）、陈宗娇（沈阳监测中心）、赵全（沈阳监测中心）、惠宇（环科院）、胡赟（环科院）
3、 固废（土壤）技术帮扶组（5人）
组长：林宏（沈阳监测中心）
组员：苏燕（环科院）、李亚斌（环科院）、陈明（环科院）、李宝磊（环科院）
4、 生态技术帮扶组（2人）
组长：刘  智（环科院） 
组员：张涤非（沈阳监测中心）
5、噪声技术帮扶组（1人）  
姜春红 （沈阳监测中心）
6、环评技术帮扶组（1人）
袁宝成（环科院）    
（二）帮扶组职责：每个专家帮扶组组长负责对接各区级专班联络员和市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根据具体问题选派本组专家提供企业从建设到运营全流程环境事项涉及本领域的技术帮扶服务。对于一般类技术问题组织在3个工作日给出意见，复杂类技术问题组织在10个工作日给出意见。
